附件4

公共厕所全达标行动

——德宏州推进爱国卫生专项行动三

一、行动目标

学校厕所建设达标、公共厕所管理达标、农村公厕提质达标。巩固提升城镇建成区旱厕消除成果，确保全省城镇消除旱厕，完善管理监督机制，加强公共厕所运行维护管理，确保公共厕所干净、卫生，达到“三无三有”（无粪便、无臭味、地面无水渍，有手纸、有洗手液、有香薰）标准或“四净三无两通一明”（地面净、墙面净、厕位净、周边净，无溢流、无蚊蝇、无臭味，水通、电通，灯明）标准，切实提升公共厕所品质形象。

二、重点任务
（一）学校厕所建设达标。消除学校旱厕，大力推进学校卫生厕所标准化建设，改造提升121所学校123座旱厕。完善洗手设施，建立完备的管理制度，落实厕所保洁、消毒、运行维护措施，达到“四净三无两通一明”标准。（州教育体育局牵头；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）

（二）公共厕所管理达标。确保全州城镇消除旱厕，所有城市公共厕所达到“三无三有”标准。巩固提升城镇建成区旱厕消除成果，新（改）建34座城市公共厕所达到二类标准，新（改）建21座旅游厕所达到A级以上标准。完善管理制度，加强公共厕所运行维护管理，全面落实厕所粪便、尾水无害化消毒处理，完善洗手设施，加强景区景点、影剧院、博物馆、旅游交通沿线、高速公路服务区、城镇建成区内加油站点、商场、超市、机场航站楼和城市公共厕所运营维护管理，达到“三无三有”标准；加强国（省）道公路沿线服务区、客运站、农贸市场和乡镇建成区公共厕所运行维护管理，达到“四净三无两通一明”标准。（州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州交通运输局、州商务局、州文化和旅游局、芒市机场按照职责分工负责；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）

（三）农村公厕提质达标。坚持“因地制宜、先易后难、分类指导”的原则，充分考虑地域环境、民族风俗等情况，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公厕建设改造，选择适宜的技术和改厕模式，探索多种形式的厕所粪污处理资源化利用模式，新（改）建农村无害化卫生公共厕所159座以上，确保行政村村委会所在地至少有1座以上无害化卫生公共厕所。将农村公厕保洁纳入村规民约，达到干净、卫生标准。（州农业农村局牵头；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）

三、方法步骤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20年8月）。各牵头单位分别制定工作计划，明确重点、细化任务，全面动员部署，提高政治站位，统一思想认识，切实将思想、行动统一到州委、州政府决策部署上来。
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2020年8—12月）。各地遵循“统一标准、统筹推进、分类施策、重在实效”的原则，严格按照工作计划，加快建设进度，加强运行维护管理，确保专项行动取得明显成效。

（三）巩固提升阶段（2020年1—12月）。各地全面开展自检自查，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，巩固和转化专项行动成果，总结经验、查缺补漏，完善制度机制，实现精细化管理；各牵头单位按照职能职责，对本系统负责的建设任务完成、管理达标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验收，形成总结报告。

附表：公共厕所全达标行动任务清单

附表

公共厕所全达标行动任务清单

	序号
	目标任务
	责任单位

	1
	消除学校旱厕，完成123座旱厕改造任务，建立完备的长效管理监督机制，达到“四净三无两通一明”标准
	州教育体育局牵头；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2
	全州城镇消除旱厕，新（改）建34座城市公共厕所达到二类标准，新（改）建21座旅游厕所达到 A 级以上标准，建立完备的长效管理监督机制，加强公共厕所运行维护管理，达到“三无三有”标准或“四净三无两通一明”标准
	州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州交通运输局、州商务局、州文化和旅游局、芒市机场按照职责分工负责；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3
	新（改）建农村无害化卫生公共厕所159座以上，确保行政村村委会所在地至少有1座以上无害化卫生公共厕所，达到干净、卫生标准
	州农业农村局牵头；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
